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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播电视剧 《太平年》 中，吴越
王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历史抉择令观
众动容。剧中钱氏宗祠的供案之上，一
方形如覆瓦的黝黑铁器反复出现。它便
是承载着千年家族记忆、见证了数次王
朝更迭的钱镠铁券，迄今已传承 1100
余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
现存最早的唐代铁券。

铁色如墨，金书灿然。这件看似朴
拙的铁器，不仅见证了唐末乱世中时任
镇海镇东军节度使的钱镠平定叛乱的战
功，更在后世荫佑钱氏子孙绝处逢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钱镠的十
三世孙钱用勤在担任江西建昌知府时，
因税粮案获罪当斩。其子钱怞怀揣祖传
铁券，千里赴京跪呈御前。明太祖朱元
璋见铁券上镌有唐昭宗赐予钱镠的誓词

“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
司 不 得 加 责 ”， 遂 法 外 施 恩 ， 赦 免 其
死罪。

一 块 颁 赐 于 唐 乾 宁 四 年 （897 年）
的铁券，何以能在近 500 年后的明代依
旧有效？其铭文中蕴藏着怎样的君臣
契约？

铁券，又称“丹书铁券”，是古代
帝王颁授给功臣的特权凭证，可传子
孙。这一制度起源于汉代，史载汉高祖
刘邦初定天下，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
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自此，
这种以铁为质、以文为誓的凭证，成为
古代君主与功臣建立政治信任关系的一
种手段。

钱镠铁券以铁为胎，以金丝嵌刻诏
书文字，共计 333 字。细读诏书全文，
其行文结构严谨，颇具法度：开篇援引
东汉邓骘、春秋孔悝典故，阐明旌表功
勋的政治传统，此为法理依据；继而详
述钱镠平定董昌僭越叛乱之功，此为事
实认定；最后明确其爵位、封邑及司法
豁免条款，此为具体封赏。从法理依据
到事实认定，再到裁断封赏，铁券完整
呈现了唐代官方文书的规范结构。

除了铁券的形制，券文内容也体现
了这份君臣契约的庄严性：“长河有似
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
旨，永将延祚子孙。”以黄河萎缩如衣
带、泰山坍缩如拳石这种近乎不可能发
生的自然剧变为誓约前提，昭示朝廷恩
典永不改易、永远庇佑钱氏子孙的承
诺，深刻体现了古人以天地为证、以金
石为信的契约观念。

铁 券 既 是 荣 耀 的 凭 证 ， 也 是 君 臣
之间一份隐含对价关系的契约。这份
契 约 的 底 色 从 来 不 是 无 条 件 的 “ 免
死”，而是有前提的“忠诚”。券文详载
钱镠获此殊荣之功的始末：“顷者董昌
僭伪……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
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在董昌据越

州称帝后，作为旧部的钱镠不仅未随之
反叛，反而起兵讨伐，最终平定叛乱。
这一举动在纲纪荡然、藩镇割据的晚唐
尤为珍贵。

钱镠受券后深感恩重，谆谆训诫子
孙：“要谨当一日慎一日，诫子诫孙，不
敢 因 此 而 累 恩 ，不 敢 因 此 而 贾 祸 。”更
留 下《武 肃 王 遗 训》，前 三 条 皆 与“ 忠 ”
相 关 ：其 一 要“ 心 存 忠 孝 ，爱 兵 恤 民 ”；
其 二 要“ 凡 中 国 之 君 ，虽 易 异 姓 ，宜 善
事之”；其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
遇真主，宜速归附……免动干戈，即所
以爱民也”。

这份遗训在孙辈钱弘俶身上得到践
行。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978 年），钱弘
俶主动将所辖十三州“纳土归宋”，以
和平方式完成政权更迭，使吴越百姓免
遭战火，践行了祖父“免动干戈，即所
以爱民也”的嘱托，也续写了钱氏家族
对中原正统王朝的忠诚。

也正是基于这份代代相承的忠诚，
让这方唐代铁券，在 500 年后依然能拯
救钱氏子孙于危难。明洪武二十四年，
当朱元璋见到钱怞呈上的铁券时，想必
他所审视的，不只是一块铁器，更是钱
氏家族 500 年来用行动书写的“忠”字
契约。钱镠忠唐，钱弘俶忠宋，钱氏子
孙世守家训，这样的忠臣之后，值得法

外施恩。
钱镠后人清代钱泳在 《履园丛话》

中详述了铁券的流传始末，记载铁券曾
“七登天子之庭”，即在宋、明、清三朝
先后多次被后世皇帝召入宫廷观览。数
次召观中，最具特殊历史意义的，当数
明洪武二年 （1369 年） 的召观。彼时明
太祖朱元璋欲封赏开国功臣，拟仿古制
颁赐本朝铁券，却不知其具体形制。有
人进言台州钱氏藏有唐昭宗赐吴越王钱
镠的铁券，可资参照。于是，太祖遣使
往台州访求，钱镠十五世孙钱尚德奉券
及五代吴越王画像入京。太祖与重臣共
同观赏，并命礼部“镂木为式”，仿其
形制而损益之，最终确立了明代铁券的
形制与等级。观览完毕，太祖将原券赐
还钱氏，命有司厚礼遣归。由此，唐代
的铁券制度实践在明代得以延续。

如果说“七登天子之庭”是钱镠铁
券的荣耀，“三沉深水”则是钱氏族人
对这份家族信物与精神传承的舍命守
护。铁券第一次沉水发生在南宋德祐二
年 （1276 年）。元兵攻破临海，钱氏族
人为护铁券，将其投入黄岩泽库水中，
直至元至顺二年 （1331 年），才被一名
渔夫打鱼时意外捞起，钱氏后人以十斛
谷赎回。第二次沉水在清咸丰十一年

（1861 年），太平军攻入台州，族人将其
沉水井，躲过兵祸。第三次最为惊心动
魄，日军占领长乐乡 （今浙江省嵊州市
长乐镇） 后，族人钱赓麟将铁券涂油封
蜡，缠线系铜板，沉入自家深井，直至
抗战胜利才捞出。1951 年，钱氏族人将
这方历经千年风雨的铁券捐献给国家，
1959 年铁券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
国家博物馆前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综 观 钱 镠 铁 券 的 颁 赐 、 兑 现 与 流
传，它不仅是一件见证王朝更迭的国
宝，更是中国古代司法赦免制度的具象
化载体。在中国古代“法自君出”的皇
权体系之下，这方铁券让我们看到了君
臣之间基于信任与承诺、相对平等的契
约精神。而这份跨越千年仍未褪色的精
神内核，正是这件国宝留给后人超越时
代的思想遗产。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丹书铁券何以成为“免死金牌”？
——钱镠铁券中的君臣契约与法律意涵

周皓伦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清晨 6 点，社区广场上已有不少居民
开始晨练。王大爷一边打着太极，一边
指着公告栏上新张贴的 《小区停车管理
公约》 对老伴说：“你看，如今物业收费
标准、车位分配方式都写得清清楚楚，
再也不用揣测内部规定、模糊行事了。”

这份张贴在社区公告栏的公约，与
2500 余年前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的
举动，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公元前 536
年，郑国大夫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青铜
鼎之上，首次以成文形式向民众公布法
律，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
法传统。这不仅是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事件，其所蕴含的法律公开、权
力透明、权利保障等理念，至今仍有重要
价值。今天，当我们走进综合治理服务中
心，打开手机登录政务服务平台，或参
与一场公开听证会时，都能感受到这种
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春 秋 时 期 ， 法 律 条 文 多 由 贵 族 垄
断，普通民众无从知晓行为边界与惩戒
尺度，司法裁判充满不确定性。子产铸
刑书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将法律从隐秘
的贵族专权变为公开可见的社会规则。
由此带来的法治变革，体现在三个核心
维度，至今仍对基层治理与司法实践具
有深刻启示。

其 一 ， 法 律 形 式 从 “ 隐 性 ” 走 向
“显性”。将法律条文铸于青铜鼎，这种
“让规则必须为人所知”的理念，早已融
入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社区张贴的居
民公约、楼道公示的物业服务细则、业
主群同步的管理规定等，都以公开透明
的方式，让每一个人清楚“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其二，权力运行从“封闭”走向“透
明”。法律公开的本质，是将公权力运行

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只有规则明晰、程序
公开，民众才能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这一
理念对当下基层治理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部分物业服务企业长期不公开维修基金等
的使用情况，导致业主对自身权益一无所
知，甚至形成“企业单方说了算”的失衡
局面。物业服务的本质是受托服务，唯有
将财务收支、管理决策全面公开，才能赢
得业主信任、化解基层矛盾。这正是子产
铸刑书所彰显的以公开约束权力、以透明
保障公正的核心要义。

其 三 ， 社 会 关 系 从 “ 身 份 ” 走 向
“契约”。成文法的出现，推动人际关系
从依赖身份转向“一断于法”的规则治
理。以社区停车管理为例，以前部分居
民习惯依托人情关系谋求特殊便利，忽视
统一规则。而权责清晰、面向全体业主公
布的停车管理公约，对车位登记、分配、调
整等事项作出统一规范，有助于引导全体
业主在同一规则下平等相处，营造遵规
守约的良好氛围。

这种“以公开立公信、以明法定秩
序 ” 的 法 治 追 求 ， 并 非 孤 立 的 历 史 现
象。古巴比伦将《汉谟拉比法典》刻于石
柱、公之于众，古罗马将《十二铜表法》铭
于青铜、陈列于广场，与子产铸刑书形成
跨越文明的呼应。东西方先贤不约而同
地认识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让普通民
众看得见、用得上、信得过。这种跨越时空
的法治实践，本质上是对权力制约与权
利保障的追求，体现了人类对公平正义
的共同向往。

如今，“铸刑书”所承载的公开理念
已经不再局限于铜鼎石碑，而是融入百
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2309 中国检察网”将司法公开延
伸到云端指尖。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

等法律文书依法上网公开，同类案件的办
理流程、裁判依据、处理结果清晰可查。群
众足不出户，就能对照法律条文和司法案
例，预判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厘清维权
的路径与依据。这与当年子产铸刑书于鼎
的初心一脉相承——将司法权运行置于
阳光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法律的
有效实施离不开有力监督。“铸刑书”的
历史意义之一就是使法律从贵族的“私
人知识”变为民众可以用来维护自身权
益的“公器”。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这
一理念一以贯之。面对农民工欠薪等权
益受损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
立案监督、普法宣传等方式，引导群众
依法维权，让纸面法条转化为守护群众
合法权益的坚实保障。

法 律 不 仅 要 公 开 可 见 、 便 于 使 用 ，
更要获得社会公信。古时“铸刑书”，是
把 既 定 规 则 公 之 于 众 ； 而 当 代 检 察 听
证，则是把司法决策过程向社会公开。
针对疑难复杂、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案
件，检察机关邀请群众代表、相关方及
社 会 各 界 参 与 听 证 ， 充 分 听 取 各 方 意
见，在依法办案的基础上兼顾情理与民
意。检察听证以公开透明的程序，让司
法裁决既合乎法律规定，又契合社会公
序良俗与民众期待。

昔年的铜鼎，让百姓第一次看见了
法律的模样；今天的云端数据、社区公
告、听证现场，让法律真正走进日常生活、
深入人心。从“刑不可知”到“法在鼎上”，
再 到“ 明 法 于 心 、守 法 于 行 ”，这 条 绵 延
2500 余年的发展之路，正是跨越古今、
生生不息的法治传承。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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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铁券，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中
国国家博物馆。

在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谏诤
篇章中，清代名臣孙嘉淦的 《三
习一弊疏》 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
珠。这篇作于乾隆登基之初的奏
疏，以清代“本朝奏议第一”的
盛 誉 流 传 后 世 ， 嘉 庆 、 道 光 年
间，朝臣屡屡抄录进呈，以此规
劝君主警醒自身。曾国藩也曾细
加 研 读 ， 感 慨 “ 其 所 云 三 习 一
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
而不自觉”。历经岁月洗礼，这篇
疏文所蕴含的深刻洞察与治世智
慧，依然能为当代社会治理、个
人修身立德提供宝贵镜鉴。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
锡公、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
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直言
敢谏著称。公元 1735 年，乾隆皇帝
弘历初登大宝，朝政初定，人心思
治。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
郎、身负风纪重任的孙嘉淦，没有
沉溺于盛世初现的表象。这位深谙

“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历
史规律的三朝老臣，以居安思危的
清醒与赤诚，上《三习一弊疏》，劝
诫乾隆帝“圣心自懔”、防患未萌。

疏 文 逻 辑 严 密 ， 层 层 递 进 ，
精准揭示了“三习”的形成机理
与“一弊”的致命危害，具有严
密的逻辑体系。所谓“三习”，源
于人性与权力的相互影响，是日
积 月 累 的 惯 性 使 然 。 第 一 习 为

“ 耳 习 于 所 闻 ， 则 喜 谀 而 恶 直 ”，
君主身处高位，耳边环绕的多是
歌功颂德之声，久而久之便对逆
耳忠言产生抵触，从拒绝直言到
厌烦木讷，最终连颂扬不够精妙
者也加以排斥；第二习为“目习
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臣下的
趋 跄 谄 胁 、 免 冠 叩 首 成 为 常 态 ，
君主目光所及皆是谄媚之态，便
会对刚正不阿者渐生嫌隙，最终容不下半点不迎合的姿态；第三习
为“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长期执掌权柄让君主极易滋生

“自是之心”，认为天下事务皆无难事，听不到自身短处、看不到自
身过失，凡事皆以己意为尊，容不得半点违抗。三习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相互助长、层层递进最终导致“喜小人而厌君子”这“一
弊”，王朝亦因此由盛转衰。

孙嘉淦对“三习”致“一弊”的深层原因剖析，尽显深刻的政
治智慧与人性洞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历代君主并非不知“进君
子而退小人”的道理，即便末世之君，临政愿治也思用君子，可最
终往往陷入“小人进而君子退”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用才而
不用德”。

在他看来，“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
胜焉”。小人凭借过人的才辩与圆滑，精准迎合君主的“三习”：语
言奏对上，小人佞谀而君子讷言，契合“耳习”；奔走周旋中，小
人便辟而君子拙朴，契合“目习”；考核劳绩时，小人巧于迎合显
勤而君子耻于言功，契合“心习”。君主沉溺于积习而不自知，被
小人的事事迎合所迷惑，最终导致“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
自离”。朝堂生态被严重破坏，治国根基随之动摇，王朝的兴衰转
折，往往便始于此。

那么，“三习一弊”的困局该如何破解？孙嘉淦将答案归于
“心”的修养，强调“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
心”。这一观点植根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体系，凸显
了向内求索的价值追求。他认为，即便是圣人也难免有过，关键在
于能否知过、改过。君主身居高位，其过失影响的是整个天下，更
应“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时刻保持反躬自省的自觉。
唯有摒弃“自是”之心，不被虚名浮誉所困，才能分清忠奸、明辨
是非，看清小人的谄媚本质与君子的刚直价值；唯有常怀敬畏之
心，不恃才傲物、不贪图安逸，才能破除耳目之蔽，让谏诤之言入
耳、贤能之人入朝。这种以修心为根本的治世理念，将个人道德修
养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强调君主的示范引领作用，揭示了“治乱
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的
历史规律。

一纸谏疏，承载千古治世箴言；一片丹心，映照百年修身之
道。《三习一弊疏》 之所以能历经近 300 年的岁月依然被后人推崇
研读，其生命力在于精准把握权力运行与人性修养的核心命题。今
天重读这篇经典，并非简单复刻古人的治世之法，而要汲取其中的
思想养分，以史为鉴、守住初心，方能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

﹃
三
习
﹄
不
除
﹃
一
弊
﹄
难
避

李
宁

赵
佳
丽

《三习一弊疏》局部（仿制品），现藏于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

翻开 《三国志·陈群传》，一位身
处 汉 末 乱 世 、 却 以 “ 清 流 雅 望 ” 与

“明达法理”著称的政治家形象跃然纸
上。在群雄逐鹿、谋士如雨的三国时
期，曹魏名臣陈群 （字长文，颍川长
社，今许昌长葛人） 或许并非最耀眼
的那颗星。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战
场权谋转向制度建构，从一时胜负投
向百年基业，陈群的身影便显得格外
清晰而厚重。

公元 213 年，曹操晋封魏公，陈群
被任命为魏国尚书令。彼时的东汉王朝
已名存实亡，旧有的察举制（由中央与
地方的各级长官向朝廷推荐贤能之士
的选官制度）彻底失灵，法律体系更是
陷入“法令滋彰，典者不能遍睹”的混乱
局面。面对礼崩法弛的治理危机，陈群
展现出超越时局的制度建构能力。

公元 220 年，魏文帝曹丕采纳陈
群的建议，创立九品中正制。这项制
度通过设立中正官、以家世、行状、

定品三项标准考评人才，将此前分散
的人才选拔权纳入中央统一规制，既
承认世家大族的社会影响力，又以中
央复核权予以制衡。从法律视角看，
这实际上是一部“人才选拔程序法”，
核心在于以公开、稳定、可预期的程
序，替代无序的私人举荐。

如果说九品中正制是陈群为重建
国家治理体系搭建的人才框架，那么
他 主 导 修 订 的 《 魏 律 》（即 《 新
律》），则为这套治理体系筑牢了法治
根基。曹魏太和三年 （公元 229 年），
魏 明 帝 命 陈 群 、 刘 劭 等 人 “ 删 约 旧

科，傍采汉律”，制定新法典。正是这
次由陈群主导的修律，实现了中国法
律史上一次关键的法典结构革新：首
次将相当于后世刑法总则的 《刑名》
篇列于全律之首，统摄刑罚体例与定
罪 量 刑 原 则 ， 这 一 体 例 为 晋 、 唐 、
宋、明、清律法一脉相承。

新修订的 《魏律》 定为十八篇，
体例更严谨。更具深远影响的是，陈
群正式将“八议”（即八种可以在犯罪
后议罪减刑的权贵人物） 写入律文，
使“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儒
家差等正义观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

这些创新为中国古代法律注入了鲜明
的伦理底色。

从 九 品 中 正 制 的 程 序 设 计 ， 到
《魏律》 的体系重构，细读这些贯穿陈
群一生的法治实践，可以发现其思想
内核的三重维度。其一，礼法合一，
寻求规则与价值的统一。在旧秩序崩
塌、价值混乱的背景下，陈群选择将
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等主流伦
理观念融入律法，使冰冷的律条获得
社会的道德认同。其二，法贵适中，
在宽严之间寻找治理平衡点。陈群对
刑罚有着极为务实的理解，他既反对

东汉后期刑罚过轻导致的“奸宄不胜”
局面，也警惕滥施重刑带来的负面效
应，主张“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
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在他
看来，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残酷，而在
于不可避免；法律的权威不源于严苛，
而源于公正适中。其三，制度为用，以程
序保障实现实质正义。无论是九品中正
制还是《魏律》修订，陈群都展现出强烈
的“制度建构”思维。他试图通过明确的
程序、稳定的规则，将各种社会力量的
博弈纳入制度化轨道。例如九品中正制
实施初期设立的乡邑清议、三年一清

定、中央复核等程序，本质上是通过
过程控制，保障人才选拔的相对公平
与公正。

当然，也必须客观看待陈群的法律
思想与制度设计中的时代局限性。九品
中正制在后世逐渐演变为门阀士族垄
断仕途的工具，《魏律》中确立的等级特
权原则，也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核心精神相悖。但其思想
内核中那份务实理性的治理态度、系统
完备的制度建构能力、凝聚共识的价值
整合智慧，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

从 《三国志·陈群传》 的字里行
间 ， 我 们 读 到 的 不 仅 是 一 个 人 的 故
事，更是一种关于秩序、规则、治理
的思考。这份思考，一直在延续、深
化。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传承与新
生，正是中华法治文明历经千载而生
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单位：河南省栾川县人民
检察院）

陈群修《魏律》、定九品，稳固曹魏立国之本——

既明达法理又规设秩序
白全忠


